
2019/7/25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media=print&id=GL000773 1/5

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08.07.25 14:42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輔導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經費補助
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1 年 04 月 27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03 年 11 月 14 日

發文字號： 臺教授體部字第1030034780B號 令

法規體系： 體育/競技運動

圖表附件： 附件一 運動種類分類表.docx
附件一 - 運動種類分類表.odt
附件二 -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審核表.odt
附件三 - 發展特色運動實施計畫.odt
附件四 - 發展特色運動教練選手簡歷名冊.odt
附件五 -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專案小組成員名單.odt
附件六 -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計畫書.odt
附件七 -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項目及經費申請一覽表.odt
附件八 -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歷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項目及經費一覽
表.odt
附件九 - 發展特色運動執行成果報告書.odt
附件十 - 申請運動科學研究儀器設備支援代表隊訓練報告.odt
附件一+運動種類分類表.pdf
附件二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審核表.docx
附件三 發展特色運動實施計畫.docx
附件四 發展特色運動教練選手簡歷名冊.docx
附件五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專案小組成員名單.docx
附件六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計畫書.docx
附件七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項目及經費申請一覽表.docx
附件八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歷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項目及經費一覽
表.docx
附件九 發展特色運動執行成果報告書.docx
附件十 申請運動科學研究儀器設備支援代表隊訓練報告.docx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積極輔導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發展特

     色運動與改善運動訓練環境，以長期有計畫之發掘及培育優秀

     運動人才，提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指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及花蓮

     縣立體育實驗高級中學。

(二) 申請單位：

１、 體育專業之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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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專校院設有體育運動系所且培養優秀競技運動人才為目的者。

３、 大專校院培訓經本部核定為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資格且屬奧

     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

     競賽種類及項目之優秀競技運動人才者。

４、 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三) 受補助單位：指前款申請單位而經本部審查核定補助者。

三、 申請單位具備下列條件者，本部得依本要點規定給予補助：

(一) 發展之特色運動為本部指定之重點運動（如附件一）。

(二) 學校具備完善訓練場地設備或具有相當替代方案（例如校外租

     借專用訓練場地）。

(三) 學校聘有專職專業教練或聘任兼任專業教練。

(四) 選手來源有招募計畫。

(五) 選手生活及課業有輔導計畫。

(六) 代表隊有培訓及參賽計畫。

(七) 代表隊組訓參賽有自行籌措經費計畫。

(八) 對選手表現優良者有獎勵措施。

(九) 發展特色運動有具體期望目標及前瞻願景。

(十) 前三年度發展特色運動賽事成績表現優良，其應詳細列舉選手

     入選奧運、亞運、世大運、東亞運等國家代表隊情形，或參加

     各該國際運動賽事、全國運動會、大專院校運動會及本部核定

     辦理之聯賽最優級組成績。

四、 補助方式如下：

(一) 特色運動種類：

１、 運動種類限制：

(１) 體育專業校院，以不超過七種為限。

(２) 體育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設有體育系所者，以不超過五種

     為限。

(３) 一般大專校院，以不超過三種為限。

２、 由本部依申請單位所報發展特色運動實施計畫，審查核定補助

     金額。

(二)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依申請單位之訓練績效、申請內容及經費

     數額，於本部各該年度預算額度內審查核定。

五、 申請程序如下：

(一) 申請單位應依本要點規定，於本部規定期間向本部申請。

(二) 前款申請，檢附資料如下：

１、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審核表（如附件二）。

２、 發展特色運動實施計畫（如附件三）。

３、 發展特色運動教練選手簡歷名冊（如附件四）。

４、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專案小組成員名單（如附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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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計畫書（如附件六）。

６、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項目及經費申請一覽表

     （如附件七）。

７、 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歷年度獲得本部補助項目及

     經費一覽表（如附件八）。

     前項第二款資料，必要時，本部得視實際需要通知申請單位提

     供其他資料。

     申請單位以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

     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

     回已撥付款項。

六、 審核程序如下：

(一) 由本部先行審查形式要件。

(二) 分析評估申請內容後簽核；其有必要者，得由本部召開審查會

     進行實質審查，其審查結果應通知申請單位。

     前項第二款審查會設置及審查要點，得由本部另定之。

     第一項審查，其有必要者，本部得指派專人至現場進行實勘，

     或邀請申請單位指派專人至本部或其他指定地點配合說明。

七、 補助受領、支用範圍及執行方式如下：

(一) 發展特色運動：

１、 經費支用以醫療保險費、運動傷害防護費、消耗性訓練器材裝

     備費、選手培訓、聘任外籍教練、參賽及移地訓練費為限，不

     得以金錢方式直接發給教練及選手；支用餐飲費以辦理寒暑假

     集訓及實施外縣市、移地外國訓練或參賽為限，寒暑假集訓所

     支用餐飲費經費總額，不得超過本部核定補助辦理單位經費總

     額之二分之一。

２、 教練及選手接受本部其他訓練補助者，不得重複支用前目補助

     費用。

３、 執行移地外國訓練或參賽者，應於申請時檢附實施計畫及經費

     概算專案，報本部核定後實施。

４、 聘任外籍教練者，應檢附教練資歷、訓練計畫及經費概算，專

     案報本部核定後實施。

(二)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以選手訓練所需之運動科學研究儀器或訓

     練設備為限，並應提具具體支援代表隊訓練計畫。

八、 本要點補助限制如下：

(一) 申請單位成員（包括選手及教練）被判停權處罰，且其處罰仍

     於有效期間者，不得列為受補助單位；運動團隊成員（包括選

     手及教練）有違反運動精神或其他不良事蹟經查證屬實者，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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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單位未配合執行國家體育運動政策、不遵守關於運動選手

     紀律規定（包括違反世界反運動禁藥組織（WorldAnti-Doping

       Agency，即WADA）相關規範）或不遵守參與國際（包括兩岸）

     體育活動交流等相關規定，經本部以書面通知改善，無正當理

     由未改善者，本部自書面通知日起一年內，不予以本要點之補

     助。

九、 經費核撥、執行及核結如下：

(一) 經費核撥：經費核撥，採一次核定補助總額，分二期撥款。受

     補助單位應於接獲本部核定公文後一週內，掣據請領第一期補

     助款，第二期補助款於辦理補助計畫核結時撥付。

(二) 經費執行：

１、 支用經費應以統一發票或正式收據辦理核結，其買受人名稱為

     受補助單位。

２、 受補助單位應於領據上自行註明「部分補助」或「全額補助」。

３、 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公平公正公開方式辦理採購；其有

     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情形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 經費核結：

１、 發展特色運動：補助計畫應於各該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檢附

     發展特色運動執行成果報告書（如附件九）、收支結算表及原

     始憑證，報本部辦理核結。

２、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計畫應於各該年度十一月三十日前，

     檢附採購資料（公告證明、招標投標文件、契約、完工交貨驗

     收及財產增加單等）及原始憑證，報本部辦理核結。

３、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

     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

     金額。

４、 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者，應按補助核定情

     形繳回結餘款。

十、 績效評估及考核：

(一) 受補助單位應設立專案小組，督導相關人員依核定計畫確實執

     行。

(二) 為瞭解受補助單位辦理成效，本部得視需要派員前往訪視，受

     補助單位應配合訪視需要，提供詳細資料並作必要之說明。

(三) 受補助單位執行本要點補助情形及效益，作為本部爾後辦理本

     要點補助之主要評估依據；其未依本部核定計畫執行訓練工作

     、執行效益不佳或所屬選手重複接受補助者，本部爾後不予以

     本要點規定之補助。

(四) 受補助單位採購運動科學研究儀器設備者，應於完成採購後一

     年內提供實際支援代表隊訓練報告三篇（格式如附件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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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依規定提出者，本部爾後不予以採購運動科學研究儀器設備

     之補助。

(五) 發展特色運動補助經費未依規定期限報本部核結者，原核定補

     助經費，由本部逕予廢止。但其有正當理由並報本部事前同意

     展延者，不在此限。

(六)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補助經費未依規定期限完成簽約或報本部核

     結者，原核定補助經費由本部逕予廢止。但其有正當理由並報

     本部事前同意展延者，不在此限。

十一、本要點視各該年度運動發展基金預算編列及收入情形，經本部

      專案小組決議後，得酌予調整補助額度。

 


